武汉华夏理工学院

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日期、地点

2021年5月21日13:30时至22日16：00时，在武汉华夏理工学院田径场举行。

二、参赛单位

1.各学院学生组队。

三、宗旨

团结、拼搏、文明、安全。

四、竞赛分组

学生男子组、学生女子组、学生男女混合组。

五、竞赛项目

1.男子组：100m、1000m、4×400m接力、跳高、立定跳远、定点投篮、定点射门、赛艇测功仪200m挑战赛、多人多足。

2.女子组：100m、800m、4×400m接力、跳高、立定跳远、定点投篮、定点射门、赛艇测功仪200m挑战赛、多人多足。

3.男女混合组：拔河， 60m迎面接力，陆地龙舟，赛艇测功仪混合接力赛。

六、报名办法

1.凡在籍的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学生，身体状况良好，并已办理商业保险者均可报名参加比赛。

2.运动员每人限报个人项目2项（可兼报接力与集体项目），个人项目每项各参赛单位限报8人，以班级为单位的参赛项目限报2组，以学院为单位的集体项目每项限报1组。

3.体育学院成立19级、20级代表队两支队伍报名参赛，个人项目每支代表队限报3人，以班级和学院为单位的参赛项目，均限报1组。
4.各参赛单位选派领队、教练员各1名（本单位领导、辅导员或教师）。

5.各参赛单位须认真填写并打印报名表（分男、女报名表）,加盖本单位公章，于2021年5月14日17：00时之前报送体育学院公体课部,同时将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发往体育学院公体课部(联系人:姬世界42285098@qq.com),逾期不报，将视为弃权。报名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更换报名项目和运动员，不得补报。

七、竞赛办法

1.正式田径项目按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执行。

2.非正式项目以本运动会组委会制定规则为准，并由裁判的统一要求执行。

3.男、女子径赛项目中的100m，采用分组预赛，按成绩录取前8名参加决赛，如成绩相等超过8名时，则对成绩相等的运动员举行附加赛，学生其他径赛项目均采用预决赛决定名次，所有径赛项目采用一次抢跑罚下制。

4.立定跳远项目进行的是预决赛制，每个队员有三次比赛机会，按三次中的最好成绩取前8名。

5.径赛项目各组预赛、决赛的分组道次以及顺序，田赛项目的各组分组、顺序均由大会裁判组编排记录统一决定。

6.学生必须佩戴号码布，无号码布者及各组未报名者均不得参加比赛。运动员在比赛时必须携带学生证，以便检查。

7.径赛项目需提前30分钟以上到检录处检录，田赛项目需提前40分钟以上到比赛地检录，具体检录时间以现场检录通知为准。

8.跳高升高计划：

（1）男子组：1.35m起跳，每次升高5cm，1.60m以上每次升高3cm；

（2）女子组：1m起跳，每次升高3cm。

9.篮球定点投篮，男子在罚球线（女子在罚球线前50cm）处，1分钟之内连续投球10次，按进球数多者排序，取前12名进入第二轮，决出前8名。成绩相同者进行加赛。

10.足球定点射门，采用2m宽度小球门，在球门前20m（女子15m）处定点射门6次，按进球数多者排序，取前12名进入第二轮，决出前8名。成绩相同者进行加赛。

11.混合拔河比赛，各学院选派男生10名，女生5名参加。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，各学院抽签排出对阵表，第一轮胜者争夺1至4名，负者争夺5至8名，第二轮胜者分别争夺1、2名和5、6名，负者分别进行3、4名和7、8名的比赛，第三轮决出前8名名次。（每一轮的比赛中不得更换队员）

12.60m迎面接力赛，各学院选派30名队员统一服装参加。比赛时，起点处为女生15名，60m交接处为男生15名，按女生、男生、女生、男生的次序重复交接棒进行比赛，禁止穿钉鞋。

13.多人多足，各学院自行选拔，以自然班级为单位报名，10名男（女）生为一队,相邻的人把腿系在一起，一起跑向终点。采用预决赛制，以时间排定名次，取前6名。各学院男、女子各限报2队。

14.陆地龙舟，各学院自行选拔，以自然班级为单位报名，5男5女（女生可多不可少）骑在陆地龙舟上前行，注意陆地龙舟不能拖地，赛程30m，龙头从起点出发，龙尾过终点结束。采用预决赛制，以时间排定名次，取前6名。各学院限报2队。

15.赛艇测功仪挑战赛，测功仪又叫划船机，是一种模拟划船运动的器材。个人赛设定200m距离，划完全程用时短者获胜；混合接力赛2男2女报名参赛，每人1分钟划出距离相加为最终成绩，距离长者获胜。

16.在竞赛中，如对该项比赛成绩有异议时，必须在该项比赛结束后30分钟内，由该单位领队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诉讼，过期申诉无效。

八、录取名次、计分及奖励办法

1.男、女子单项项目取前8名，集体和接力项目取前6名，进行积分。

2.男、女子单项项目报名不足3人的，接力和集体项目报名不足3组的，取消该项目比赛。

3.接力和集体项目少于6个队、单项项目少于8人，比赛录取名次为参赛队个数或单项项目人数减1。

4.单项项目前8名均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接力和集体项目前6名均按12、10、8、6、4、2计分。

5.所有比赛项目中，如有破我院上届运动会记录，该项目名次分乘2；某项破武汉理工大学运动会记录，该项目名次分乘3。

6.男、女子个人项目和4×400m、赛艇测功仪混合接力前3名由大会组委会颁发金、银、铜牌及奖品和证书，个人项目第4至8名颁发证书和纪念品。集体项目前三名颁发证书。

7.团体总分前3名由大会组委会颁发奖杯，后续名次不设奖；体育学院两支代表队单独计团体总分，取第一名颁发奖杯。

8.如遇两个代表队积分相等，则以第一名居多者名次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
九、有关要求和处罚规定

1.比赛中，如出现冒名顶替、打架斗殴、破坏比赛现场秩序等严重违纪行为者，则取消该队员比赛资格。若比赛已结束则追回奖品，取消名次，该单位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一票否决；对违规运动员，由所在学院酌情批评教育或实施纪律处分。

2.任何项目在比赛时严禁直接或间接接受他人帮助，例如伴跑等，一经发现取消该运动员该项比赛资格。

3.各参赛单位领队、教练员、运动员、观众等不得防碍运动场内裁判员执法工作，如出现以上情况，将在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评选中酌情扣分。

十、其他

本规程解释权属武汉华夏理工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，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武汉华夏理工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
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

